
立法会十八题：具赌博成分的游戏机  
＊＊＊＊＊＊＊＊＊＊＊＊＊＊＊＊ 
 
  以下为今日（二月二十七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刘江华议员的提问和民政事务

局局长曾德成的书面答复： 
 
问题： 
 
  据悉，有些游戏机中心近月引入了以代币下注并具赌博成分的游戏机。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过去两年，影视及娱乐事务管理处（影视处）的人员在巡查游戏机中心时

有否发现该类游戏机；若有，该等个案数目为何； 
 
（二）影视处如何界定游戏机提供的游戏是否属《赌博条例》（第 148 章）所规

管的博彩游戏；及 
 
（三）有否研究游戏机中心引入该类游戏机会否助长赌风，以及使有关场所成为

另类赌场；若有，结果为何？ 
 
答复： 
 
主席女士： 
 
  影视及娱乐事务管理处（影视处）根据《游戏机中心条例》(第 435 章)，按

顾客年龄分别发出两类牌照： 
 
  （甲）只准 16 岁以下人士进入的游戏机中心；及 
 
  （乙）只准年满 16 岁人士进入的游戏机中心。 
 
  甲类中心只可安装或放置经影视处审批的游戏。根据影视处的资料，目前该

类中心均没有安装具赌博成分的游戏机。 
 
  根据现行法例，乙类中心无需将游戏送交影视处审批，可是若有证据证明中

心内进行打赌、缴付赌金或就着玩游戏所得的成绩，赠予奖品或退还款项予任何

人士，中心的负责人即触犯《赌博条例》，会遭到警方检控。此外，游戏机中心

内如有非法赌博的活动，参与的顾客亦会触犯法例。根据影视处人员巡查游戏机



中心所见，有些游戏是以投入代币的方式操作。影视处曾提醒该些游戏机中心，

假如以代币方式操作，皆不能透过玩游戏而赠予奖品、奖金或退还款项予任何人

士，以免触犯《赌博条例》。 
 
  影视处会继续在日常巡查时提醒中心负责人，避免在营运游戏机中心时触犯

法例。在收到投诉时，有关部门（包括警方）会继续采取适当的跟进行动。 
 
完 
二○○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星期三） 


